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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２１

，

２８０

，

４１５．５２ ６２２

，

３６８

，

７３０．７４ ３１．９６％

营业利润

１１８

，

３７２

，

１７０．６０ ７７

，

３７２

，

５８５．７０ ５２．９９％

利润总额

１２５

，

２８１

，

５８８．７９ ８０

，

７２４

，

９３９．８５ ５５．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０１

，

６１３

，

０７４．６５ ６６

，

２９０

，

４２３．９８ ５３．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２９ ０．９６ ３４．３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４９％ ２４．０６％ －５．５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２２９

，

２１２

，

７４４．６８ ７０１

，

０１９

，

３３９．０５ ７５．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７７

，

１６４

，

０７９．１８ ２９８

，

３０５

，

６５２．４８ １９４．０５％

股本

９２

，

５１０

，

４６１．００ ６９

，

０１０

，

４６１．００ ３４．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９．４８ ４．３２ １１９．４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３１．９６％

、

５２．９９％

、

５５．２０％

、

５３．２８％

，主要原因为（

１

）订单充足，产

品销量同比增长

２５．２６％

；（

２

）近年来，公司研发投入不断提高，新产品逐步量产；（

３

）强化管

理，新技术、新工艺推广应用。

２

、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同比增长

７５．３５％

、

１９４．０５％

、

３４．０５％

和

１１９．４４％

，主要

原因是公司

２０１０

年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及本期新增净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批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告的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

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书面、传真、通讯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董事李亚清缺席），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董事长宋向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

本次会议议案，并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宗利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同意常宗利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同意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

前，公司董事会指定副董事长姜晓晖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

董事会秘书。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刘萍女士已向公司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其履职到新任独立董事选出为止），公司需更

换一名独立董事。

会议同意提名马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接替刘萍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尚需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提名独立董事候选

人更换独立董事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李亚清先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向公司董事会请求辞去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职务。为

此，公司需更换一名董事。

会议同意李亚清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会议同意提名常宗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接替李亚清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提名董事候选人更换董事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本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通过增发新股， 募集资金

４８

，

５６５．３４

万元， 截止目前本次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４３

，

７３１．６６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 会议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的用途，用于对下属子公司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以补充该公司发展过程

中所需的流动资金，保证其能适时增加优质土地资源和项目的储备，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房地产业

打下基础。因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充分考虑了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三）在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赛马场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３

、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赛马场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五）

（二）会议审议的事项：

１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三）参加会议人员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四）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定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帐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１５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到本公司证券

部办理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收件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邮政编码、传真、联系人

联系地址： 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３０１

号南山世纪大厦

Ｂ

座

１４

楼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３

传真：

０５３５－２１０３１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２１０９７７９

联系人：何再权 王燕玲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我单位（个人）持有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股份共计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号码：

个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签名（盖章）：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公司（个人）出席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

附件

１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海涛简介

马海涛：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财税理论与政策，财税管理。

兼职：全国高校财政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秘

书长、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外国财政学会，民族财政学会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农村财政

学会常务理事。河北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山东财政学院、内蒙古财经学院等客座教授。北京市人大常委

预算监督顾问，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出版专著

６

部，教材

２０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１２０

余篇，主持

１０

多项国家、省部级课题，

１２

项研究成

果获省部级奖。其中主编的《中国税制》一书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被评为国家级

精品教材。荣获北京市教学名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财政部跨世纪青年学科带头人、北京市优秀

教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北京市育人标兵。

现任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

２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马海涛先生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

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

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

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被提名人在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财税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３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马海涛，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烟台新潮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

任何影响本人担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

人在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财税专业知识和经验。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

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海涛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４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上市公司全称：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

、本人姓名：马海涛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是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相关

中介服务项目，或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是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是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马海涛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遗漏。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

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宜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马海涛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５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的判断，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了核实，现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 本次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 经查阅公司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

料，未发现该候选人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独立董事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现象。

２

、独立董事提名程序合法。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经审阅公司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

的作用。同意提名马海涛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报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刘 萍、郭明瑞、刘 青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附件

６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常宗利简介

常宗利，男，汉族，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致公党党员，会计师，大学本科，

１９９０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任烟台市牟平县政府行管科科员；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任烟台市牟平区机关后勤服务处主管会计、管理科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任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附件

７

：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的判断，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了核实，现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合法。经查阅本次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未发现

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之现象。

２

、董事提名程序合法。本次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３

、经了解，本次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素质。

经审阅本次公司董事候选人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提名、表决等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对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

用。同意提名常宗利先生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报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独立董事：刘萍、郭明瑞、刘青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６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得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以通讯的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

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会主席戚剑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并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通过增发新股， 募集资金

４８

，

５６５．３４

万元， 截止目前本次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４３

，

７３１．６６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 公司此次变更上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的用途，用于对下属子公司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可以补充该公司发展过程

中所需的流动资金，保证其能适时增加优质土地资源和项目的储备，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房地产业

打下基础。因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充分考虑了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变更上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用于对下属子公司烟台新潮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并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７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投资项目名称：增资引进六类高速数据传输电缆项目

·新投资项目名称：对下属子公司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潮房地产”）增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以补充其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其中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为本次变更用途的尚未使用的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的资金，其余

１６６．３２

万元为公司自有资金

·变更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资金的总额：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人民币（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９．９５％

）。

一、变更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１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

方式

募集资金

净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２００３

增发

４８

，

５６５．３４ ４３

，

７３１．６６ ４

，

８３３．６８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

元存入银行资金

专用账户

２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项

目

拟投入金额 实际投入金额

是否符合计

划进度

增资引进六类高速数据传输

电缆项目

否

３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９

，

６６６．３２

否

建立纺织品营销网络项目 否

４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是

纺织助剂技改项目 否

４２５．６２ ４２５．６２

是

引进关键设备改造现有铸造

生产线项目

否

９

，

６３９．７２ ９

，

６３９．７２

是

合计

－－－ ４８

，

５６５．３４ ４３

，

７３１．６６ －－－

３

、本次董事会提出拟将原计划投入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增资引进六类高速数据

传输电缆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变更为用于对下属子公司新潮房地产增资，以补充

其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原因

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的升级换代，以及客户对网络信号的传输量和传输速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

的数据电缆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特别是随着软光纤的面市、光电转换器成本的不断下降，数据电缆

的市场份额将逐步被传输速度更快的光纤和软光纤所蚕食；加上近几年来铜材价格的大幅波动，数据电

缆的经营风险不断加大。与此同时，随着同行业竞争的加剧，数据电缆的销售价格持续走低，市场风险不

断加大，致使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出现经营亏损；面对困境，该公司管理层采取了包

括加大营销力度，拓宽销售渠道，降低经营成本等各种措施，但仍难遏制亏损。为了对股东负责，切实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公司董事会提出拟将原计划投入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增

资引进六类高速数据传输电缆项目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 变更为用于对下属子公司新

潮房地产增资。

三、对外投资的具体内容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 拟对下属子公司新潮房地产增资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其中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为本次变更用途的尚未使用的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的资金，其余

１６６．３２

万元为公司

自有资金），以补充其发展所需的流动资金。

新潮房地产是由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新牟电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为：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综合开发（三级资质）、建筑装饰材料、家用电器、机电产品、计算机批

发、零售，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６００．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５％

的股权，烟台新牟电缆有

限公司出资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 持有其

９５％

的股权。 公司以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对该公司进行增资 （其中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为本次变更用途的尚未使用的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的资金，其余

１６６．３２

万元为公司自有资金）；

增资后，新潮房地产的注册资本增至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３２．９４％

的股权，烟台新牟电缆有限

公司出资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６７．０６％

的股权。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几年来，公司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以房地产为主导产业的经营格局，本次增资新潮房地产，

进一步做大做强房地产业，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未来公司房地产业发展的好坏是影响公司营业收

入和利润的关键因素。

面对烟台市牟平区“十二五”规划中的滨海大开发、做亮养马岛、激活金山湾、城中村大改造等重点

规划项目，新潮房地产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加快新

潮房地产的发展进程，时不我待。自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以来，国家货币政策频频收紧，为保证新潮房地产的

快速发展，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其增资，可以补充新潮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流动资金，保证其能适时

增加优质土地资源和项目的储备，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房地产业打下基础。在烟台经济快速发展和居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因素的驱使下，烟台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而随着新潮房地产

所属项目的交付使用，房地产业将给公司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２

、存在的风险

近几年来，随着烟台地产市场的发展，一批国内一线开发商纷纷进驻烟台，行业间同质产品竞争日

趋激烈。

同时，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加大，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的需求，也给刚性需求

增加了交易成本，在总体上会影响市场需求。如果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调控，楼价下降，成交量萎缩，将

对公司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公司面临收益波动的风险。

针对这种情况，公司和新潮房地产都将密切关注宏观形势，加强对政策的研究及跟踪，深入分析影

响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各项政策因素，降低政策风险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并坚持一贯的经营方针，打造精

品建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品牌优势，不断优化治理结构，严控

成本支出，提升企业竞争力。

五、关于本次变更

２００３

年增发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认真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附件。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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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对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及有关

资料进行详细阅读和审议后，基于我们本人的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通过增发新股，募集资金

４８

，

５６５．３４

万元，截止目前本次募集资金已累计使用

４３

，

７３１．６６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 公司此次变更上述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４

，

８３３．６８

万元的用途，用于对下属子公司烟台新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可以补充该公司发展过程中

所需的流动资金，保证其能适时增加优质土地资源和项目的储备，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房地产业打下

基础。因此，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充分考虑了市场环境变化和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决策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刘 萍 郭明瑞 刘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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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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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９５

，

６２６

，

２４７．３６ １５３

，

１９５

，

０２９．７１ ２７．７０％

营业利润

４８

，

３５３

，

２０２．３７ ４６

，

９１７

，

９９３．１４ ３．０６％

利润总额

６８

，

３４６

，

１５５．７０ ４９

，

４１７

，

０１７．９９ ３８．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５９

，

７８８

，

９７１．０３ ４３

，

１３２

，

５０９．７７ ３８．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０５ ０．８６ ２２．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６９％ ２６．９２％ －１２．２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８４９

，

９９９

，

３６３．６５ ２８４

，

２８９

，

６７２．２３ １９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１０

，

４５４

，

７５６．１６ １８１

，

８０１

，

５１４．９７ ２９０．７９％

股本

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１０．６０ ３．６４ １９１．２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９

，

５６２．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７．７０％

；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８３５．３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６％

，主要系管理费用大幅增

加所致；利润总额

６

，

８３４．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

，

９７８．９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８．６２％

。主要系报告期营业外收入中政府补助收入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２

、报告期公司的总资产为

８４

，

９９９．９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市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公司稳步发展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业绩快披露的经营业绩为：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３８．６２％

，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大连壹桥

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中预计业

绩“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４０％－６０％

”有差异。出现

差异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

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规定，上市路演费、广告费等费用计入当

期损益所致。

四、其他说明

１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的披露。

２

、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9

2011

年

2

月

26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1-019

证券代码

: 110013

证券简称

:

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土地承诺办理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出具承诺函， 承诺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涉及的划拨地办理出让手续事宜自本年度起每月披露办理进展情况 （详见

公告：临

2011-011

）。

上述承诺涉及的二滩水电、大朝山水电尚未完成的土地使用权证变更情况如下。

1

、二滩水电。承诺涉及的二滩水电除双林路

288

号宗地以外的其他

61

宗划拨土地使用权，二滩水

电已向盐边县和米易县政府正式提出土地使用权性质转为出让的申请，两县政府已同意办理，目前正

处于评估阶段。本月尚无实质性进展。

2

、大朝山水电。承诺涉及的大朝山水电

11

宗划拨土地使用权，已有

8

宗土地取得出让性质的《国

有土地使用证》，尚余

3

宗土地未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未出现因未办理前述土地出让手续而导致损失的情形，国家开发投资

公司未发生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6

日

股票简称：钱江水利 股票代码：

600283

编号：临

2011-003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收购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交易简要内容：

2011

年

2

月

25

日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水利置业

"

）与郑燕

明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水利置业以

1

亿元收购郑燕明持有的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

"

锦天房产公司

"

）

36%

的股权。

2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1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以通迅方式召开公司四届五次临时董事会，审

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水利置业收购郑燕明先生持有的锦天房产公司

36%

股权的议案》，赞成：

11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全票同意水利置业收购郑燕明持有的锦天房产公司

36%

的股权。

2011

年

2

月

25

日，水利置业与自然人郑燕明正式签订协议。以坤元评报

{2011}22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作价依

据，以人民币

1

亿元收购锦天房产公司

36%

股权。根据协议，收购股权支付方式为：水利置业自本协议

签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自然人郑燕明先生

6000

万元人民币，目标公司将

36%

股份转让办理

完工商变更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水利置业再支付转让方人民币

4000

万元。

本次受让后，水利置业持有锦天房产公司

99%

的股份，郑燕明先生持有

1%

的股份。

此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次股权收购交易所涉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权收购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同意本次收购。

二、交易双方介绍：

1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祥园路

33

号

3

楼

法定代表人：张棣生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建材电器、水资源开发、网络信息、环境工程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服务。

本公司持有水利置业

51%

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自然人郑燕明：中国国籍，身份证：

33010619640207301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葛岭路

1

号二楼

法人代表：王国龙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产管理、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的销售。

该公司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反映，公司总资产

50294.22

万元，负债合计

52344.42

万元，所有者权益

-2050.20

万元。

本次交易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股权的诉讼、仲裁

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本次受让后，水利置业持有锦天房地产

99%

的股权。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根据公司四届五次临时董事会通过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郑

燕明先生持有的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

股权》的议案，及

2011

年

1

月

25

日水利置业召开

的董事会决议

,

水利置业与自然人郑燕明先生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坤元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坤元评报

{2011}2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按照

锦天房产公司提供的

2010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的会计报表反映， 锦天房产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

合计为

502,942,229.52

元，负债合计为

523,444,225.35

元，股东权益为

-20,501,995.83

元。

以资产基础法评估， 锦天房产公司的资产、 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评估价值

884,927,172.14

元，评估增值

381,984,942.62

元，增值率为

75.95%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61,482,

946.79

元，评估增值

381,984,942.62

元，增值率为

1,863.16%

。

以收益法评估，采用收益法对锦天房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362,819,357.00

元。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经过比较，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结果

361,482,946.79

元

作为锦天房产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上述评估为本次收购作价依据，以

1

亿元人民币收购锦天房产公司

36%

股权。根据协议，收购股

权支付方式为：水利置业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给自然人郑燕明先生

6000

万元人民

币， 目标公司将

36%

股份转让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后十个工作日内， 水利置业再支付转让方人民币

4000

万元。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有利于公司落实董事会的经营思路，有利于水利置业的发展。

六、备查文件

1

、钱江水利公司四届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

、《股权收购协议》；

3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书；

4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坤元评报

{2011}22

号《资产评估报告》；

5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

股票简称：钱江水利 股票代码：

600283

编号：临

2011-004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交易内容：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水利置业

"

）出售其持有

的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营口钱江置业

"

）

49%

股权。出让价为人民币

4416

万元。

●

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经营方针，房地产开发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一、交易概述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水利置业转

让其持有营口钱江置业

49%

股权》的议案。赞成：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全票同意水利置业转让其

持有的营口钱江置业

49%

的股权给自然人吴坚志。

2011

年

2

月

25

日， 水利置业与自然人吴坚志正式

签订协议。以浙勤评报

{2010}92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此次营口钱江置业

49%

股权转让价为人民

币

4416

万元。根据协议，股权转让支付方式为自然人吴坚志于本协议签定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

让款

1000

万元，

201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完股权转让款

3416

万元

,

逾期支付上述转让款的，按实际逾

期额支付给水利置业每日

1‰

的滞纳金。

此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转让后，水利置业不再持有营口钱江置业的股权。

二、交易双方介绍

1

、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拱墅区祥符镇祥园路

33

号

3

楼

法定代表人：张棣生

注册资本：

16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建材电器、水资源开发、网络信息、环境工程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服务。

本公司持有水利置业

51%

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

、自然人吴坚志：中国国籍，浙江金华人，身份证：

330702195203010015

。

该公民无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鲅鱼圈区绿港物流商贸区

法定代表人：王国龙

注册资金：

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开发（凭资质证书经营），销售五金交电、文化用品等。

该公司截至

2010

年

2

月

28

日，总资产

13616.89

万元，所有者权益

646.24

万元，净利润

-231.47

。

本次转让后，水利置业不再持有营口钱江置业股权。

本次转让股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股权的诉讼、仲裁或司

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根据

2011

年

1

月

25

日浙江钱江水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水利置业转

让其持有的营口钱江置业

49%

的股权给自然人吴坚志。

2011

年

2

月

25

日， 水利置业与自然人吴坚志

正式签订协议。浙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勤评报

{2010}9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0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日， 按照营口钱江置业提供的

2010

年

2

月

28

日未经审计的的会计报表反映，资

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36,168,854.85

元，

129,706,457.59

元和

6,462,397.26

元。以资

产基础法评估价值分别为

212,905,134.58

元、

129,706,457.59

元和

83,198,676.99

元。以收益法对营口钱

江置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结果为

89,645,500.00

元。经过比较，浙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89,645,500.00

元作为营口钱江置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以上述评估为作价依据，以

4416

万元转让营口钱江置业

49%

股权。根据协议，股权转让支付方式为自

然人吴坚志于本协议签定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

1000

万元，

2011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完股

权转让余款

3416

万元

,

逾期支付上述转让款的，按实际逾期额支付给水利置业每日

1‰

的滞纳金。

本次股权转让后水利置业不再持有营口钱江置业的股权。

五、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提出的

"

北方收缩，南方发展

"

的房地产开发方针，集中力量向二、三线城市

发展。

根据

2010

年

8

月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收益已在公司

2010

年度中体现。

六、备查文件

1

、水利置业董事会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书；

3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浙勤评报〔

2010

〕

92

号》；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1-02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辞职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收到监事会召集人陈红女士的辞职申请，陈

红女士因与公司解除工作关系，未来无法按照相关规定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监事及监事会召集人的相

关职责，请求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召集人职务，辞职生效日期于公告之日起。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完成监事及监事会召集人职务空缺的补选工作和相关后续工作，即在最近一

次监事会上提名合适的监事及监事会召集人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陈红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桐君阁 股票代码：

000591

公告编号：

2011-03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董事余军先生和卢勇先生的辞职申请，上述

两人均表示由于工作原因，未来可能无法按照相关规定有足够的时间履行董事的相关职责，请求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辞职生效日期于公告之日起。

公司董事会对余军先生和卢勇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0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被认定为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税务总局近日联合下发的

《关于发布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1]342

号），积成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被认定为

"2010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8

）

1

号）的规定，国

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低于

10%

的税率优惠的，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已多年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并享受减按

10%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将尽快向当地税务部门申请落实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5

日


